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

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

二议定书》生效及执行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6465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对

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二议定书》生效及

执行的通知(国税发〔2007〕53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

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我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

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

定第二议定书，已于2007年4月17日正式签署。该议定书自签

字之日起生效执行。现将议定书文本印发给你们，请予执行

。 附件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

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二议定书国

家税务总局二○○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

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二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

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，愿意缔结关于修订1989年11月15日在

伊斯兰堡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

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》（

以下简称“协定”）第二议定书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 第一条  

取消协定第十一条第三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用下列规定代

替： “ （三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同意的缔约国另一方

地方当局、金融机构和部门。第（二）项中所说的“国家银

行”，在中国是指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中国进出口银



行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，在巴基斯坦是指巴

基斯坦国家银行。” 第二条  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下列代表，经两国政府正式授权，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为证

。本议定书于2007年4月17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份，每份都

用中文和英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